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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路面加热型密封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

实施规范
（JDCC 043—2025）

1 范围

本规范适用于交通运输部及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

开展的路面加热型密封胶（以下简称密封胶）产品质量监督

抽查。本规范内容包括产品种类、术语和定义、检验依据、

抽样、检验要求、判定原则、检验结果告知、异议处理、复

查、附则及附录。

2 产品种类

本规范涉及五个产品种类，具体如下：

1）高温型；

2）普通型；

3）低温型；

4）寒冷型；

5）严寒性。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。

3.1 监督总体

被实施监督的单位产品的全体。

3.2 复检

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，为了验证检验结果的有效性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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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检测方案对备用样品重新进行检验。

3.3 复查

发现的问题处理后，重新进行的抽样检验行为。

3.4 备用样品

复检时使用的样品。

4 检验依据

下列引用的文件，其最新版本或修改单均适用于本规

范。

JT/T 740 路面加热型密封胶

交科技规〔2020〕2 号 公路水路行业产品质量监督抽

查管理办法

5 抽样

5.1 抽样产品

抽样产品应符合 JT/T 740 标准的有关要求。

5.2 抽样方法、基数及数量

5.2.1 抽样方法

在公路工程施工现场、道路养护施工现场、生产企业或

销售企业随机抽取同一生产企业半年内生产的产品。抽查的

产品应具有生产企业的质量检验合格证明。抽样人员应不少

于 2 人。

5.2.2 抽样基数和数量

1）以同一批原材料和同一工艺生产的同一规格的密封

胶为一批，作为监督总体。监督总体不少于 200 箱，每批随

机抽取 6 箱，每箱各取样不少于 1kg，混合后平均分成两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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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一组作为检验样品，另外一组作为备用样品。

2）对抽出的样品进行唯一性标识。

5.3 样品处置

5.3.1 抽取的样品在抽样现场立即封样，采用桶、袋等干

净容器包装。封样时应有防拆封措施，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。

样品应由抽样人员负责携带、寄送或监督运输。

5.3.2 在抽样和样品接收时，应对样品、抽样文书、防拆

封措施等关键内容进行拍照，以保证对该过程的可追溯性。

5.4 抽样文书

5.4.1 抽样人员应当使用规定的抽样文书，详细记录抽样

信息。被抽查企业要求特别陈述的情况，应当在抽样文书中

说明。

5.4.2 在生产企业、销售企业或使用单位抽样时，抽样文

书应当由抽样人员和被抽查企业人员共同签字确认，并加盖

被抽查企业公章。抽样文书一式三份，检验机构和被抽查企

业各执一份，其余一份附于被抽查的样品包装中。

5.4.3 在工程现场抽样时，抽样文书应当由检验机构、省

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工程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、

被抽查生产企业或者销售企业的有关人员共同签字确认。抽

样文书一式七份，检验机构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工程

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和被抽查生产企业各执一份，

其余一份附于被抽查的样品包装中。生产企业人员不在工程

现场时，由销售企业或者施工单位人员将抽样文书转交生产

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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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4 实施抽检分离抽查时，应将 5.4.2、5.4.3 中规定的

抽样文书数量增加一份，由抽样人员连同样品寄送至负责检

验的机构。

6 检验要求

6.1 检验项目

检验项目见表 1。
表 1 检验项目

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

1
路面加热型

密封胶

锥入度

JT/T 740

软化点

流动值

弹性恢复率

低温拉伸

6.2 试验方法

6.2.1 锥入度

按照 JT/T 740 规定执行。

1）将达到灌入温度的密封胶倒入大盛样皿中，试件高

度应超过预计锥入度 10mm,注意排除气泡。试件制备完毕后

放在室温中冷却 2h, 移入水温控制在 25℃±0.5℃的恒温水槽

中 2h。

2）调节锥入度仪使之水平，检查连杆和导轨，以确认

无水和其他异物，无明显摩擦。

3）取出达到恒温的盛样皿，移入平底玻璃皿中的三脚

支架上，玻璃皿中不应盛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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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）将盛有试件的平底玻璃皿置于锥入度仪的平台上，

慢慢放下连杆，用适当位置的反光镜或灯光反射观察，使标

准锥锥尖刚好与试件表面接触。用按钮固定连杆，拉下齿杆

与连杆顶端接触，调节刻度盘指针至零。

5）用手紧压按钮，同时启动秒表，标准锥自由地落下，

标准锥贯入时间为 5s 时，停压按钮，使标准锥连杆固定，拉

下齿杆与连杆端接触，记下锥入深度，准确至 0.1mm。

注：当采用自动针入度仪时，计时与标准锥落下贯入试

件同时开始，至 5s 时自动停止。

6）同一试件平行试验 3 次，测点间距不应小于 25mm,

测点距试件边缘不应小于 13mm。同一试件 3 次平行试验结

果的其中一个测定值与平均值之差符合重复性试验精度要

求，即不超过平均值的 8%时，取其平均值作为锥入度试验

结果。

6.2.2 软化点

按照 JT/T 740 规定执行。

1）将装有试样的试样环连同试样底板置于 5℃±0.5℃水

的恒温水槽中至少 15min；同时将金属支架、钢球、钢球定

位环等亦置于相同水槽中。

2）烧杯内注入新煮沸并冷却至 5℃的蒸馏水或纯净水，

水面略低于立杆上的深度标记。

3）从恒温水槽中取出盛有试样的试样环放置在支架中

层板的圆孔中，套上定位环；然后将整个环架放入烧杯中，

调整水面至深度标记，并保持水温为 5℃±0.5℃。环架上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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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部分不得附有气泡。将温度计由上层板中心孔垂直插入，

使端部测温头底部与试样环下面齐平。

4）将盛有水和环架的烧杯移至软化点试验仪上，然后

将钢球放在定位环中间的试样中央，立即开动电磁振荡搅拌

器，使水微微振荡，并开始加热，使杯中水温在 3min 内调

节至维持每分钟上升 5℃±0.5℃。在加热过程中，应记录每

分钟上升的温度值，如温度上升速度超出此范围时，则试验

应重做。

5）试样受热软化逐渐下坠，至与下层底板表面接触时，

立即读取温度，准确至 0.5℃。

6）沥青下坠与下底板表面接触之前，若钢球刺破试样，

应重新进行试验。

7）同一试样应平行试验两次。

8）若软化点测试结果为 80℃以上，则使用甘油浴重复

试验，起始温度为 32℃±1℃。若甘油浴试验结果大于 80℃，

以甘油浴测试结果为准，否则以水浴测试结果为准。

9）当试样软化点小于 80℃时，重复性试验的允许误差

为 1℃；当试样软化点大于 80℃时，重复性试验的允许误差

为 2℃。

6.2.3 流动值

按照 JT/T 740 规定执行。

1）在镀锡板上并排放上 3 个模框，模内侧面涂一层甘

油滑石粉隔离剂。将加热至灌入温度的密封胶分别灌入 3 个

模框内，在室温中冷却至少 0.5h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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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用热刮刀刮除高于试模的密封胶，使密封胶面与试

模面齐平。然后在室温中冷却至少 2h 后，拆下模框，制成

3 个 60mm×40mm×3.2mm 试件。

3）将镀锡板连同试件放在三脚架上，置入 60℃±1℃的

烘箱内保持5h, 取出试件，测量各试件的长度(精确至0.1mm),

减去原来的长度，其差值即为流动值，单位为毫米(mm)。

4）3 个平行试验结果的其中一个测定值与平均值之差符

合重复性试验精度要求，即不超过平均值的 15%时，取其平

均值作为流动试验结果。

6.2.4 弹性恢复率

按照 JT/T 740 规定执行。

1）按锥入度试验的试验步骤制备试件和调整针入度仪，

从恒温为 25℃±0.5℃水槽中取出已达到恒温的盛样皿，吹干

试件表面，放在平底玻璃皿中的三脚支架上，玻璃皿中不应

盛水。

2）在贯入球的钢球上涂上一层甘油滑石粉隔离剂，慢

慢放下贯入球连杆，用适当位置的反光镜或灯光反射观察，

使贯入球刚好与试件表面接触。用按钮固定连杆，拉下齿杆

与连杆顶端接触，调节刻度盘指针至零。

3）用手紧压按钮，同时启动秒表，使贯入球自由落下，

贯入球贯入时间为 5s 时，停压按钮，使贯入球连杆固定，拉

下齿杆与连杆端接触，读刻度盘指针读数，记为初始贯入量

P。

4）左手紧压按钮，同时右手压连杆，使贯入球在 10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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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匀速压入密封胶中 10mm,拉下齿杆，此时总贯入量为

P+100。固定贯入球 5s, 将齿杆上推。再按压按钮并保持贯

入球在试件表面，使试件回弹 20s 后，停压按钮，拉下齿杆，

记录刻盘指针读数，记为残留贯入量 F 。按式（1）计算弹

性恢复率：

………（1）

式中：

——弹性恢复率，单位为百分比（%）;

——初始贯入量，单位为丝米（0.1mm）;

——残留贯入量，单位为丝米（0.1mm）。

试验过程示意图如图 1 所示。

图 1 弹性恢复率试验过程示意图

5）同一试件平行试验 3 次，测点间距不应小于 25mm,

测点距试件边缘不应小于 13mm。同一试件 3 次平行试验结

果的其中一个测定值与平均值之差符合重复性试验精度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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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即不超过平均值的 8%时，取其平均值作为弹性试验结

果。

6.2.5 低温拉伸

按照 JT/T 740 规定执行。

1）试件制备：在金属模块将与密封胶接触的面上涂上

一层甘油滑石粉隔离剂，然后用金属模块和水泥混凝土块围

出一个 50mm×50mm×15mm 的空隙，水泥混凝土块应干燥洁

净，如图 2 所示。倒入密封胶，略高于水泥混凝土块顶面，

在室温中冷却至少 2h, 拆除上垫块和立柱，用热刮刀刮除顶

面多余密封胶，然后拆除下垫块，用热刮刀刮除底面多余密

封胶，得到拉伸试件，如图 3 所示。

图 2 低温拉伸试验模具 图 3 拉伸试件

2）低温拉伸：在规定的试验温度条件下将试件保温不

少于 4h,在拉伸试验机上以 0.05mm/min 速度拉伸试件，拉伸

过程中应保持规定的试验温度。完成规定的拉伸量后，在

30min 内把试件取出。25%、50%、100%、150%和 200%的

拉伸量分别为 3.75mm、7.5mm、15mm、22.5mm 和 30m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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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重新压缩：取出试件后，观察试件、试件与水泥混

凝土块界面有无明显的裂缝。如有裂缝且长度大于 3mm 时，

判断试件失效。如果没有出现明显的裂缝，把试件侧翻(即一

块水泥混凝土块在底面，一块水泥混凝土块在顶面),置于室

温使密封胶在顶面水泥混凝土块的重力作用下重新压缩回

原样(密封胶试验前的厚度为 15mm)。

4）重新拉伸：按 2）步骤重新进行低温拉伸。

5）结果判定：经过 3 个拉伸循环过程后，在 30min 之

内将试件从拉伸试验机中取出，立即检查试件、试件与水泥

混凝土块界面是否有裂缝出现。如有裂缝且长度大于 3mm

时，判定试件失效，否则判定试件合格。一组采用 3 个试件

平行试验，试件全部合格为试验通过。

6.3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

6.3.1 检验原始记录应如实填写，保证真实、准确、清楚、

完整，不得随意涂改。确需更改的，更改处应经检验人员和

检验报告签发人共同签字确认。

6.3.2 检验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

情况致使检验无法进行时，应如实记录，并保留充分的证据。

6.3.3 检验机构检验后的试样应按规定进行保存，不合

格的试样应拍照留存。

7 判定原则

任一检验项目不合格，判定被抽查产品的监督总体不合

格。

8 检验结果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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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机构应及时将检验结果通知单送达生产企业，并报

交通运输部备案。

在工程现场进行的监督抽查，其检验结果通知单还应同

时送达工程建设单位和工程所在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

9 异议处理

9.1 对检验机构的检测数据有异议，生产企业可向交通

运输部提出复检申请，具备检验条件的，交通运输部委托具

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复检。

9.2 复检采用备用样品。按 6.1 规定的项目和 6.2 规定的

方法进行检验，并按 7 规定的原则进行合格判定。当复检结

果合格，以复检结果为准。当复检结果仍不合格，维持原检

验结果不变。

10 复查

生产企业完成整改后，可向交通运输部提交整改报告和

复查申请，交通运输部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机构按原方

案进行复查，并由检验机构将复查结果反馈给生产企业。

11 附则

本规范编写单位：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。

本规范由交通运输部管理。

12 附录

附录 1：检测记录表

附录 2：行业监督抽查检测报告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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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：检测记录表
路面加热型密封胶产品检测记录表

记录编号： 共 页 第 页

产品名称

型号规格

检测日期 检测类别 抽样地点

检测依据 JT/T 740《路面加热型密封胶》a)

判定依据

1、JT/T 740《路面加热型密封胶》a)；

2、《路面加热型密封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》b)。

检测环境条件 温度： ℃ 湿度： %R.H

检

测

用

主

要

仪

器

序号 名 称 型号规格 设备编号 检测前情况 检测后情况

a)使用时在标准编号后增加“发布年代号”；b)使用时在实施规范前增加“实施规范编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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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面加热型密封胶产品检测记录表

记录编号： 共 页 第 页

样品名称：

锥入度（0.1mm）
编号 均值

150g,25℃,5s

软化点（℃） 加热介质：

编

号

起始

温度
1
min

2
min

3
min

4
min

5
min

6
min

7
min

8
min

9
min

10
min

11
min

12
min

13
min

14
min

15
min

16
min

测

定

值

均
值

流动值（mm）

60℃,5h

编号

试件原长度

保温后长度

流动值

均值

弹性恢复率（%）

试样编号 试验条件 P（0.1mm） F（0.1mm） r（%） 均值

75g,25℃

低温拉伸 试验编号 拉伸量（mm） 最大力（N） 试件状态描述 结果 均值

试验条件：

℃， %， mm

一次

二次

三次

一次

二次

三次

一次

二次

三次

检测： 复核：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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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：行业监督抽查检测报告格式

（CMA 章）

编号:

检 测 报 告

产 品 名 称 : 路面加热型密封胶

型 号 规 格 :

委 托 单 位 : 交通运输部

检 测 类 别 : 监 督 抽 查

批 准 日 期 : 年 月 日

检 测 机 构 名 称

(按 承 检 机 构 全 称 填 写 ， 并 加 盖 机 构 检 测 专 用 章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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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 （ 应 包 含 如 下 内 容 ）

1．报告无“检测专用章”或“检测单位公章”无效。

2．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“检测专用章”或“检测单位公章”无效。

3．报告无检测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．报告涂改无效。

地 址：

邮政编码：

电 话：

传 真：

网 址：

电子邮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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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机构名称

检 测 报 告
编号: 共 页 第 页

产品名称 路面加热型密封胶 a) 型号规格

委托单位 交通运输部 检测类别 监督抽查

生产单位 生产日期 年 月 日

送 样 者 到样日期 年 月 日

抽 样 者 抽样日期 年 月 日

抽样地点 抽样基数

检测日期 年 月 日～年 月 日 样品数量

检测项目

检测依据 JT/T 740《路面加热型密封胶》b)

判定依据
1、JT/T 740《路面加热型密封胶》b)；

2、《路面加热型密封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》c)。

检测环境 温度: ℃ 湿度: %R.H

检

测

结

论

在 处，对 生产的 产品进行

了行业监督抽查。共抽取了 样品，按照 JT/T 740《路面加热型密封

胶》b)要求进行了 性能指标的检测，依据 JT/T

740《路面加热型密封胶》b)、《路面加热型密封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》c)进行

判定，不合格项为 。

该监督总体通过/未通过××××年度交通运输行业产品质量行业监督抽查（合格/不

合格）。

（检测结果见报告第×～×页）

检测单位盖章

报告批准日期： 年 月 日

a) 本报告以高温型密封胶为模版；b)使用时在标准编号后增加“发布年代号”；c)使用时在实施规范前增加“实
施规范编号”。

检测： 审核： 批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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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机构名称

检 测 报 告
编号: 共 页 第 页

检

测

用

主

要

仪

器

序号 名 称 型号 设备编号

样

品

说

明

1、样品编号：

2、相关信息：

建设项目名称：

工程部位（桩号）：

施 工 单 位 ：

监 理 单 位 ：

建 设 单 位 ：

检

测

说
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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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机构名称

检 测 报 告

编号: 共 页 第 页

产品名称 检 测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检 测 值

路面加热型
密封胶

（高温型）

锥入度（0.1mm） ≤70

软化点（℃） ≥90

流动值（mm） ≤3

弹性恢复率（%） 30～70

低温拉伸
0℃,25%,

3 次循环，通过

检测： 审核：


